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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粵港澳大灣區（大灣區）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、親
自部署、親自推動的國家重大戰略，是「一國兩制」事
業發展的新實踐。二十屆三中全會就進一步全面深化改
革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決定，其中提出深化粵港澳
大灣區工作。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，香港會繼續善用作
為大灣區中心城市的地位、高水平專業服務、國際人才
庫，以及世界頂尖基礎研究能力，推動大灣區建設，為
香港社會各界開拓發展新空間，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。

政府去年發表了《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》，推進北部都會
區作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。我們會繼續以「產業
帶動，基建先行」為主軸，並深度對接深圳和大灣區其他
城市的規劃，構建北部都會區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
局的重大節點。

與此同時，位於北部都會區與廣深科技創新走廊交匯點
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也是大灣區建設的一個重要
載體，是聯通內地與國際的世界級科技創新平台。我們
會繼續用好合作區「一區兩園」的獨特設計，通過剛成立
的「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督導委員會」開闢新機制和
政策創新，促進園區內兩地人員、物資、資金和數據流
通，加強互補，促進港深兩地的創新科技發展。



5 9  | 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引擎   深化大灣區合作

推進「北部都會區」建設
•	在2024年年底及2025年年中分別展開

新田科技城及元朗南新發展區第二期的土

地平整工程。（發展局）

•	在2025年公布新田科技城新創科用地的

產業發展規劃顧問研究結果。（創新科技

及工業局）

•	在2024年年底前公布牛潭尾、新界北新

市鎮及馬草壟一帶的初步發展建議。（發

展局）

•	引入「片區開發」的模式發展北部都會

區，以三個分別佔地約10至20公頃的片

區作為試點，在2024年年底前開始展開

市場意向調查。（發展局）

•	探討在新發展區內選取試點產業園區，批

撥予由政府成立和牽頭的公司，負責按政

府產業政策制訂園區發展和營運策略及日

常管理、招商引資等工作，2025年第一

季公布建議。（發展局）

•	在2024年年底前啟動北區沙嶺的改劃程

序，用作數據中心及相關用途的創科用地

將擴大至10公頃。（發展局、創新科技及

工業局）

•	在2025年展開興建大型建設計劃展覽館

的工程。（發展局）

推進河套港深創科園發展
•	通過由行政長官主持的「河套區港深創新

及科技園督導委員會」制訂和推進香港園

區發展的整體策略、計劃和布局部署。

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）

•	在2024年年底起陸續建成港深創新及科

技園第一批次的首三座大樓，其餘五座大

樓預計在未來五年內陸續落成。（創新科

技及工業局）

•	在2024年年底前發布《河套深港科技創

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》，以四大方

向推進園區發展，即打造世界級產學研平

台，建設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試轉化基

地，營造全球創科資源匯聚點，以及開闢

制度與政策創新的試驗田。（創新科技及

工業局）

•	研究在河套合作區試行專屬的創新便利措

施，包括讓兩地園區特定人員便捷過境；

利用無人低空運輸工具實現物資跨境流

動；探討便利落戶香港園區的內地企業跨

境資金調撥安排。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、

相關政策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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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
融入國家發展大局

•	由行政長官領導的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

導組」會繼續從高層次總攬、協調和監督

各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工作，包括積極

對接「十四五」規劃、粵港澳大灣區（大灣

區）建設和「一帶一路」高質量發展等重要

國家戰略，以及香港特區與內地各省、市

和自治區的全方位合作，促進國家與香

港特區的高質量發展。（政制及內地事務

局、相關政策局）

•	繼續深化與內地各省市的合作，在現有合

作平台推展更多項目，並研究開拓更多新

平台，更好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。（政制

及內地事務局、相關政策局）

助力推進大灣區建設

•	繼續以粵港、港深合作專班為平台，加強

大灣區城市間的互聯互通和在各個領域的

高水平合作。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、相關

政策局）

•	與中央、廣東省及澳門特區緊密聯繫，繼

續全力推進大灣區建設；以及支持各界用

好前海、南沙和河套等合作平台的發展機

遇。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、相關政策局）

•	繼續通過高層官員外訪，以及海外經濟貿

易辦事處和各伙伴機構的國際聯繫，加強

向海外宣傳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的重大機

遇。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、相關政策局）

•	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繼續與內地有關機

構共同探索大灣區的合作機遇，並因應市

場發展，共同投資於大灣區具潛力，以及

有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項目。（財政司司長

辦公室）

建築業人才流動合作

•	繼續推動兩地建築行業專業人士的資格互

認，並主動為香港相關專業人士打通獲取

內地「職稱」的通道，協助他們更好進入

內地市場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（發展局）

•	與廣東省及澳門合作，就建造技術工人及

技術人員的技術水平建立大灣區標準，並

推展「一試多證」安排，藉此通過灣區標

準的考試，可同時獲發三地的職業技能證

書，目標是提升整個大灣區的建造業培訓

質素，培養人才。（發展局）

促進數據流通

•	與廣東省政府協作有序推動「數字灣區」

的工作，以建設大灣區成為舒適宜居及富

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。（創新科

技及工業局）

•	擴展《粵港澳大灣區（內地、香港）個人

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》便利措施至各行

業，促進更多便民利企的跨境服務及大灣

區數據流通。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）

加強大灣區醫療協作

•	擴展「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」至大

灣區九個內地城市。（醫務衞生局）

•	繼續利用醫健通平台，擴大及深化跨境醫

療紀錄互通，支援市民跨境使用醫療服

務。（醫務衞生局）

•	探索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「大灣

區臨床試驗協作平台」及「真實世界研究

及應用中心」，打通數據、樣本、藥械跨

境應用，加速醫療創新產業發展。（醫務

衞生局）

•	加強協作在大灣區內推動與國際接軌的專

科培訓，擴大區內的專科人才庫。（醫務

衞生局）

加強內地及大灣區法律合作

•	在香港落實完善內地與香港相互送達民商

事司法文書的安排，增加可行送達方式並

提升效率。（律政司）

•	積極推動設立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資訊平

台，匯總大灣區內關於法律及爭議解決服

務的資訊。（律政司）

•	積極推動設立大灣區律師的特定平台組

織，促進灣區律師的專業交流及培訓。

（律政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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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人才 擴大青年發展空間和機遇

•	優化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」，放寬參加

資格至29歲或以下及持副學位或以上學

歷，上調向企業發放津貼的上限至每月

12,000元，並探討雙向安排，讓內地青

年也可在港工作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•	推展「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」，鼓

勵青年探索內地龐大市場的創業機遇。

（民政及青年事務局）

•	推展新一輪的「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

助計劃」，為有意在本地和大灣區內地城

市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資本資助和全面的

支援服務。（民政及青年事務局）

•	透過「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

盟」的成員機構，為創業青年提供更全面

的支援，協助他們拓展網絡，提升競爭

力。（民政及青年事務局）




